
高雄醫學大學 112學年度第 3次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小組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3年3月27日（星期三）下午14時00分-14時40分 

開會地點：勵學大樓第四會議室 

主    席：汪宜霈 學務長（陳炳宏秘書代理） 

出席人員：學務處-陳炳宏秘書、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林佩昭組長兼執行秘書、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謝翠娟組長、教務處招生組-洪薇鈞組長、醫學院綜合組-李建興組長、口腔醫學院綜

合組-劉秀月組長（請假）、藥學院綜合組-蔡秀芬組長（請假）、護理學院綜合組-

柯薰貴組長、健康科學院綜合組-柯建志組長、生命科學院綜合組-劉旺達組長（請

假）、人文社會科學院綜合組-鄭怡玲組長 

學生代表：大學生代表林柏森同學（陳筠絜同學代理）、碩士生代表莊凱翔同學、僑生代表黃啟

軒同學（詹浚諺同學代理）。 

列席人員：林季瑤組員、阮忻耘組員、吳珮綺組員、陳勁梅組員（林季瑤組員代理）、謝季霖組

員、陳芝婷組員。 

紀錄人員：林季瑤組員 

主席報告：(略) 

壹、 提案討論： 

⚫ 提案一（11303-2701）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案由：112學年度第2學期本校「原住民學生助學金」案(附件1 p.6)，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原住民學生助學金實施要點」審議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原住民學生助學金。 

二、 助學對象與標準： 

(一) 依家庭所得較弱勢者排列優先順序。 

(二) 凡本校原住民學生，學業成績總平均 60 分以上及操行成績須達 85 分（一年級新生第一

學期除外）、家庭年所得總額 120 萬元以下之學生皆可申請。 

三、 112 學年度原住民學生助學金經費來源為學校編列款，預算金額為 20 萬元，平均每學期

可使用 10 萬元。 

四、 本學期助學金 28 人同學申請，共 20 人符合申請標準(每人助學金金額 5,000 元)，所需經

費共 10 萬元。(名冊詳附件 1 p.6) 

決議：現場委員 11 人全數同意照案通過。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 20 人通過申請(每人助學金金額

5,000 元)，所需經費共 10 萬元。(名冊詳附件 1 p.6) 

 

⚫ 提案二（11303-2702）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112年度第2學期研究生博士班1、2、3年級，碩士班1、2年級申請本校「研究生一般助學

金」案（附件2 p.9），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研究生績優獎學金暨助學金實施辦法」審議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生助學金。 

二、 申請資格： 

(一) 下列條件皆符合者，得提出申請：博士班一、二、三年級，碩士班一、二年級研究生。

但自 106 學年度起入學，且領有本校優秀外國學生校內獎學金 A 類或政府機關核發之

台灣獎學金或華語文獎學金之外籍博士生不得申請。 

(二) 申請時或申請後無全職薪工作之研究生。 

三、 112 學年度研究生助學金經費來源為教育部獎勵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補助款、教育



部補助款及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規定提撥之經費，預算金額為 1,182

萬 7,000 元，平均每學期可使用 591 萬 3,500 元。 

四、 本次申請名額： 

學院 
博士班(54 人) 碩士班(339 人) 

總計 

1 年級 2 年級 3 年級 1 年級 2 年級 

醫學院 7 6 5 39 28 85 

口腔醫學院 1 3 1 12 5 22 

藥學院 7 6 4 32 35 84 

護理學院 1 1 1 9 1 13 

健康科學院 3 0 1 43 28 75 

生命科學院 3 3 1 23 18 48 

人文社會科學院 0 0 0 36 30 66 

合計(人) 22 19 13 194 145 393 

每月領取金額 5,000 5,000 5,000 2,000 2,000  

*月數 6 6 5 6 5  

助學金(元) 660,000 570,000 325,000 2,328,000 1,450,000 5,333,000 

五、 各學院申請總人數為 393 人，經費需求共 533 萬 3,000 元(名冊詳附件 2 p.10- p.25)。 

決議：現場委員 11 人全數同意照案通過。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學院申請總人數為 393 人，經

費需求共 533 萬 3,000 元(名冊詳附件 2 p.10- p.25)。 

 

 

 

 

⚫ 提案三（11303-2703）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校「清寒優秀研究生助學金」案(附件 3 p.26)，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清寒優秀研究生助學金要點」審議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清寒優秀研究生助學金。 

二、 112 學年度清寒優秀研究生助學金經費來源為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規

定提撥之經費，預算金額為 200 萬元，平均每學期可使用 100 萬元；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

剩餘 148,000 元併入第 2 學期使用，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合計可使用金額為 114 萬 8,000

元。 

三、 申請資格： 

(一)博士班一、二、三年級碩士班一、二年級研究生，且家庭年所得低於新台幣 95 萬元。 

(二)具專職工作之研究生，不得申請。 

四、 發放金額：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小組委員會議決定每學期發放金額。 

五、 發放名額： 

(一)醫學院 15 名、口腔醫學院 3 名、藥學院 10 名、護理學院 4 名、健康科學院 8 名、生命

科學院 5 名、人文社會科學院 5 名，共計 50 名。 

(二)各學院申請人數過少產生空缺名額時，得由其他學院流用補足名額。 

(三)流用補足名額排序以第一款順序排定，依排序之學院流用，至補足流用名額為止。 



六、 本次預計錄取名額： 

學院 限額(名) 正取名額 
可流用 

名額 
備取 本次預計錄取名額 

醫學院 15 13(碩 11、博 2) 2 0 13(碩 11、博 2) 

口腔醫學院 3 3(碩 2、博 1) 0 0 3(碩 2、博 1) 

藥學院 10 10(碩 8、博 2) 0 0 10(碩 8、博 2) 

護理學院 4 0(碩 0、博 0) 4 0 0(碩 0、博 0) 

健康科學院 8 6(碩 3、博 3) 2 0 6(碩 3、博 3) 

生命科學院 5 2(碩 2、博 0) 3 0 2(碩 2、博 0) 

人文社會科學院 5 5(碩 5、博 0) 0 0 5(碩 5、博 0) 

合計人數 50 39(碩 31、博 8) 11 0 39(碩 31、博 8) 

七、 各學院申請且符合資格總人數為 39 人(博士班 8 人/每人每月 5,500 元/發放 6 個月、碩士

班 31 人/每人每月 3,500 元/發放 6 個月)，經費需求共 91 萬 5,000 元整（剩餘 23萬 3,000

元整）。(名冊詳附件 3 p.27) 

決議：現場委員 11 人全數同意照案通過。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學院申請且符合資格總人數為

39 人(博士班 8 人/每人每月 5,500 元/發放 6 個月、碩士班 31 人/每人每月 3,500 元/發放 6

個月)，經費共 91 萬 5,000 元整。(名冊詳附件 3 p.27) 

 

提案四（11303-2704）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校「清寒及身心障礙優秀學生助學金」案(附件 4 p.28)，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清寒及身心障礙優秀學生助學金實施要點」審議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清寒及身心障

礙優秀學生助學金。 

二、 清寒及身心障礙優秀學生助學金分為下列三類：(一)低收入戶學生、(二)身心障礙學生、(三)

家庭年所得七十萬元以下之學生。 

三、 112 學年度清寒及身心障礙優秀學生助學金經費來源為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

辦法」規定提撥之經費及其他募款經費，預算金額為 375 萬元，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已使

用 163 萬元，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可使用 212 萬。 

四、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經審核後共 169 人申請且符合規定（低收入戶 13 人/建議每人 2 萬元、

身心障礙 20 人/建議每人 2 萬元、家庭年所得 70 萬以下 136 人/建議每人 1 萬元），預計

所需經費共 202 萬元（剩餘 10萬元整）。(名冊詳附件 4 p.29 - p.34) 

決議：現場委員 11 人全數同意照案通過。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 169 人申請且符合規定（低收

入戶 13 人/每人 2 萬元、身心障礙 20 人/每人 2 萬元、家庭年所得 70 萬以下 136 人/每人

1 萬元），經費共 202 萬元。(名冊詳附件 4 p.29 - p.34) 

 

提案五（11303-2705）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校「校內暨各項捐贈獎學金」案(附件 5 p.35)，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校內獎學金暨各項捐贈獎學金之利息收入及支出計算，112 學年第 2 學期獎學金、名

額與金額如下。 



     (1)高醫北美校友會獎學金 25 位(5,000 元/位) (附件 5 p.40) 

     (2)徐傍興博士優秀獎學金 5 位(5,000 元/位) (附件 5 p.42) 

     (3)親儒紀念獎學金 1 位(10,000 元/位) (附件 5 p.43) 

     (4)曾太夫人沈瑞雲女士優秀獎學金 1 位(3,000 元/位) (附件 5 p.45) 

     (5)邱行詮先生暨俞惠英女士優秀獎學金 1 位(3,000 元/位) (附件 5 p.46) 

     (6)鐘宗廟先生優秀獎學金 1 位(3,000 元/位) (附件 5 p.47) 

     (7)莊守女士優秀獎學金 1 位(3,000 元/位) (附件 5 p.48) 

     (8)劉伯昭先生優秀獎學金 3 位(3,000 元/位) (附件 5 p.49) 

  二、依據各獎學金要點，審查資格依學業成績、操行成績排序後，以上擬錄取名額共 38 位，

合計新台幣 18 萬 1,000 元。(名冊附件 5 p.38 - p.39) 

決議：現場委員 11 人全數同意照案通過。依據各獎學金要點，審查資格依學業成績、操行成績

排序後，錄取名額共 38 位，合計新台幣 18 萬 1,000 元。(名冊附件 5 p.38 - p.39) 

 

提案六（11303-2706）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校「研究生績優獎學金」案(附件 6 p.50)，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研究生績優獎學金暨助學金實施辦法」審議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生績優獎學金。 

  二、112 學年度研究生績優獎學金經費來源為教育部校務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三、各學院依各所碩、博士班人數推薦名額： 

      (1)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生博士班績優獎學金人數推薦 22 位。(名冊詳 p.53) 

      (2)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生碩士班績優獎學金人數推薦 43 位。(名冊詳 p.54 - p.55) 

        以上擬錄取 65 位，每人獎學金 2 萬元，合計新台幣 130 萬元。 

決議：現場委員 11 人全數同意照案通過。依據獎學金要點錄取 65 位，每人獎學金 2 萬元，合計

新台幣 130 萬元。(名冊附件 6 p.53 - p.55) 

 
⚫ 提案七（11303-2707）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教育部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審查案(附件 7 p.56)，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教育補助大學校院設置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作業要點」及本校「僑生優秀研究生

獎學金審查要點」辦理。 

二、 依教育部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來函核定本校名額為 2 名，本案共計有 3 位同學提出申請，

依要點審查標準排列次序，建議依序錄取 2 名陳報教育部申領獎學金，審查名冊如附件。

(附件 7 p.57) 

決議：現場委員 11 人全數同意照案通過。依教育部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來函核定本校名額為 2

名，依要點審查標準排列次序依序錄取 2 名陳報教育部申領獎學金，名冊如附件。(附件

7 p.57) 
 



⚫ 提案八（11303-2708）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組 

案由：113 年度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構面附錄 1 各項獎助學金金額分配規劃案(附件 8 p.62)，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112.12.31提報之「113年度深耕計畫-附錄1計畫書」共規劃10項獎助學金，金額共計

11,122,765元。 

二、 按法規實際補助金額得視本校當年度獲教育部補助金額及申請人數做適當調整且不得超

出當年度報部總金額為原則，且照教育部計畫經費使用規範將各項目獎助學金預算相互流

用或勻支，如申請超出當學期預算將依經濟不利程度排序，未使用完畢之經費則延用至

113-1學期，以利計畫經費足額使用。 

三、 依據113年度深耕計畫報部計畫書、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輔導暨獎補助辦法」及各項獎助

學金原則，按往年各項獎助學金發放金額估算113年度各項獎助學金配額(含薪火專案生活

助學金) (附件8 p.63)，提請同意。 

決議：現場委員 11 人全數同意照案通過。依據 113 年度深耕計畫報部計畫書、本校「經濟不利

學生輔導暨獎補助辦法」及各項獎助學金原則，按往年各項獎助學金發放金額估算 113

年度各項獎助學金配額(含薪火專案生活助學金) (附件 8 p.63) 

 
臨時動議：(無) 

貳、 散會：14時40分 








